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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 11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9 時 

地點：Microsoft Teams 視訊 

主席：江校長漢聲(袁副校長正泰代理)                   紀錄：陳怡璇 

出席：袁副校長正泰、林副校長瑞德、張副校長懿云、謝副校長邦昌、林校

牧之鼎、吳主任秘書文彬、汪代表文麟、劉代表錦萍、嚴代表任吉、

王教務長英洲、陳學務長若琳、楊研發長小青、陳總務長慧玲、唐國

際教育長維敏、蔡事業長宗佑、文學院陳院長方中、藝術學院馮院長

冠超、傳播學院洪院長雅慧、教育學院曾院長慶裕(李主任正吉代理)、

醫學院葉院長炳強(林副院長瑜雯代理)、理工學院王院長元凱、外語

學院劉院長紀雯、民生學院鄧院長之卿、織品服裝學院何院長兆華、

法律學院郭院長土木(黃副院長源浩代理)、社會科學院彭院長正浩、

管理學院李院長建裕、全人教育課程中心黃中心主任孟蘭、進修部林

部主任麗娟、人事室林主任彥廷、會計室邱主任淑芬、圖書館陳館長

舜德、資訊中心范姜中心主任永益、公共事務室鄭主任靜宜、稽核室

林主任玠鋒、職員代表會計室龍思樺、工友代表事務組許耀仁、日間

部學生代表新傳系龔子華(假)、進修部學生代表法律系林嘉威(假) 

列席：附設醫院王院長水深、校務研究室蔡主任偉澎、宿舍服務中心吳主

任春光 

會前禱：由校牧主持。  

 

壹、 主席致辭 

  今天 KPI主題要討論各項競爭型計畫研析，如校牧在會前禱所說，

雖然談的是競爭型計畫，但我們彼此間其實是在互相合作、扶持、相

互欣賞，一起為學校的發展邁進。 

  現在 COVID-19的疫情不太樂觀，非常感謝謝副校長、林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及宿舍中心主任，還有許多其他的師長及同仁為防疫

所做的努力，為了讓確診學生得到適當的安置而費心，也謝謝附設醫

院的全力協助，希望各位多保重自己的身體。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狀況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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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業務報告 

針對學務長報告有關本校目前之防疫工作，宿舍中心吳主任反應宿舍

學生居隔服務措施面臨困境及宿舍因學生確診及密切接觸者增加以致

於需各單位分工合作事宜，主席裁示提送防疫會議討論。 

 

肆、 各院「各項競爭型計畫研析」實施一年達成之進度報告 

略。 

 

 

 

伍、 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提請裁撤輔園超商旁戒菸輔導區，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1 年 3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學校衛生委員會決議，

及 111年 3月 23日簽文(創稿文號：1112100731)，經行政副校

長核准通過。 

二、 依據「輔仁大學菸害防制管理辦法」，本校為全面禁止吸菸校園，

為逐步達成無菸校園之目標，經評估已將原 6 處戒菸輔導區縮

減為 4 處並逐漸遞減，期向無菸校園邁進。 

三、 基於下列因素，建議裁撤輔園超商旁戒菸輔導區： 

(一)吸菸區鄰近「原住民族地方創生基地」進出口。 

(二)吸菸時需脫下口罩及吸菸區易群聚影響防疫。 

(三)常有學生提愛校建言反映菸害問題。 

(四)鄰近周邊之社區住戶民眾反映。 

(五)輔園餐廳外之休憩區桌椅常有人占用抽菸，影響他人用餐

權益。 

辦法：本案通過後，於 111學年度公布施行裁撤。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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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外語學院 

案由：提請討論「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案。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11年 3月 10日臺教資（一）字第 1112700917I號函，

本院甫獲通過補助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計畫期程：111

年 3月 1日至 113年 1月 31日。 

二、 本案所提之計畫目標期為外語學生鋪設一個跨文化跨領域之學

習生態圈，增進學生 21世紀技能，並引導自主學習，跨域學習，

探索職涯，內容請詳參簡報檔。 

三、 根據教育部所訂計畫檢核點 1，三個月內須至校級會議說明整體

計畫架構與學習支援系統，及調整、修正、形成行動研究待答問

題與資料蒐集架構，爰提案行政會議說明。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會議紀錄送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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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修正「輔仁大學校外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11年 3月 14日之簽呈（創稿文號：1112100624）會簽會
計室及法務室，經學術副校長核准辦理。 

二、修正本辦法第六條，適用計畫執行日自 111 年 8 月 1 日起之計
畫。 

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議：修正後通過。 

 

 

 

「輔仁大學校外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指計畫主持人

執行各項計畫已依規定辦理結案

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除

合作機構於合作契約書或相關辦

法規定要求將結餘款繳回者外，於

計畫結束後依本辦法進行分配、運

用及管理。惟行政單位執行各項計

畫之結餘款均由學校統籌運用，不

適用本條第二項之規定。 

各項計畫之結餘款項應於計畫結

束後 3個學年度內提出申請動支，

未提出者均由學校統籌運用。 

各項計畫結餘款申請動支之規定，

如下述： 

一、各項計畫若未編足行政管理

費者，由本校會計室核算補

足，始可運用之。 

(一)簽請降低管理費者，補

足至預算總經費 15%。 

(二)政府機關計畫，補足至

其規定行政管理費計算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指計畫主持人

執行各項計畫已依規定辦理結案

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除

合作機構於合作契約書或相關辦

法規定要求將結餘款繳回者外，於

計畫結束後依本辦法進行分配、運

用及管理。惟行政單位執行各項計

畫之結餘款均由學校統籌運用，不

適用本條第二項之規定。 

各項計畫結餘款申請動支之規定，

如下述： 

一、各項計畫若有簽請降低管理

費者或依政府機構規定編列

者，由本校會計室核算補足行

政管理費至預算總經費 15%，

始可運用之。 

… 

新增依政府機構規定編

列者，補足至其規定行

政管理費計算項目之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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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之 15%。 

… 

 

輔仁大學校外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全條文） 

 

97.06.12   96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09.09   99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12.16   99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04.12  100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11.08  101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06.06  101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06.18  103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03.09  105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2.05  108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03.11  109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各類產業發展及知識之累積與擴散，發揮本校

研究、訓練、教育、服務之功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校外學術研究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以下簡稱各項計畫），指本校

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以下簡稱合作機構）合

作辦理下列事項之ㄧ者： 

一、 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換、檢測檢驗、技

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移轉、創新育成等。 

二、 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作事項。 

三、 其他有關本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第三條 因執行各項計畫，需使用本校特殊場地、儀器設備等資源者，應於承接計畫

前，先與本校相關單位協調。 

第四條 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執行各項計畫，其經費須於合作機構撥入本校後，始得報

銷；經費分期撥款者，報銷經費以合作機構實際撥入學校之金額為限。如有

墊款需求，經簽核同意後另案辦理。 

惟經費申報核銷若超出實際撥入本校之金額，超出部份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

責。 

第五條 各項計畫應編列本校行政管理費，行政管理費之編列如下：  

一、 各項計畫之執行，均應編列計畫總經費 15%以上之行政管理費。計畫總

經費應包括計畫執行經費及行政管理費。15%之行政管理費悉由本校統

籌運用，超過 15%之行政管理費，由計畫主持人於經費預算表編列予院、

系或單位統籌運用。 

二、 政府機關另有規定行政管理費須低於 15%者，從其規定，但以其規定之

上限為準。計畫主持人應提出政府機關管理費限制證明。 

三、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產業界出資部份，依科技部相關規定辦理。 

四、 有特殊情事，如因行政管理費按本辦法提撥將造成計畫執行窒礙者，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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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請校長核准降低行政管理費。 

行政管理費悉由本校統籌運用；若為私法人經費來源之產學合作計畫，得提

撥行政管理費之 1/3 至技轉及資源整合中心展業基金，作為推廣研發成果之

技術移轉及授權之用。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結餘款，指計畫主持人執行各項計畫已依規定辦理結案並完成經

費核銷程序之結餘款。除合作機構於合作契約書或相關辦法規定要求將結餘

款繳回者外，於計畫結束後依本辦法進行分配、運用及管理。惟行政單位執

行各項計畫之結餘款均由學校統籌運用，不適用本條第二項之規定。 

各項計畫之結餘款項應於計畫結束後 3 個學年度內提出申請動支，未提出者

均由學校統籌運用。 

各項計畫結餘款申請動支之規定，如下述： 

一、 各項計畫若未編足行政管理費者，由本校會計室核算補足，始可運用之。 

(一)簽請降低管理費者，補足至預算總經費 15%。 

(二)政府機關計畫，補足至其規定行政管理費計算項目之 15%。 

二、 申請方式 

(一) 由計畫主持人填具「輔仁大學校外委託/補助案結餘款分配表」，經

所屬單位主管簽核後，逕送研發處/事業處及會計室辦理。 

(二) 計畫結餘款補足管理費後總額小於 30,000元者，悉由院統籌運用。

大於 30,000元(含)者，依下述規定辦理： 

1. 結餘款項之分配比例，學校統籌 30%，計畫主持人 70%。  

2. 各項計畫之結餘款項應於計畫結束後 3 個學年度內執行完畢，

未執行部分及年度循環運用經費不足(含)5,000元者，悉由院統

籌運用。 

3. 計畫主持人調離原聘單位、退休或離職時，其分配之計畫結餘款

悉由院統籌運用。 

4. 上述由院統籌之經費，於會計年度結算後，由研發處/事業處及

會計室確認後，逕自匯入院產學合作結餘款發展基金。 

結餘款應使用於與研究相關之費用(如：國內外研討會之差旅費及註冊

費、購買研究儀器、實驗耗材、研究室安全衛生費用、人事費用及研

究成果推廣相關費用等)。 

本辦法之經費動支及核銷作業，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各項計畫案之承接方式： 

一、 本校教師自行向合作機構接洽或依投標規定得標後申請承接。 

二、 合作機構基於該機構之需要，可先行與本校各相關單位或教師接洽，由

該執行單位或教師申請承接。 

三、 合作機構致函本校，由研發處/事業處按來文性質轉請各相關單位，視實

際人力、專業領域、設備、時間、費用等因素綜合考量，決定是否接受

委託；若需整合提出者，由研發處/事業處協調整合。 

第八條 計畫主持人依前條方式提出承接申請時，應填具計畫書、合作契約書及經費

預算表，經所屬單位主管及院長同意及依序會簽研發處/事業處、法務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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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室，且依本校核決程序核決後，以本校名義與合作機構辦理簽約，並由計

畫主持人於契約副署，以示負責。  

第九條 合作契約書內容應包含研究主題、合作標的、合作經費、成果歸屬、實施期

限、負責人員及雙方之權利義務等，其他特別約定事項，亦應載於合作契約

書中或以書面記載作為契約附件。 

第十條 於必要時，合作契約得經合作雙方同意後，修改或延長期限。但有重大修改

或延長期限一年以上者，應另訂新約。 

第十一條 為明確釐清法律責任之歸屬並建立對各項計畫之風險控管機制，計畫主持人、

共同及協同主持人應對本校切結，同意負擔所有侵權或違約之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二條 本校不對合作成果之產出，包括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授權或其他事項，擔

保其商品化之成果或相關產品責任。本條內容應列入契約。 

第十三條 本校商標使用規定如下： 

一、 合作機構如需使用本校之名稱或標章於商業用途者，應取得本校書面同

意或授權，並依本校商標使用申請程序辦理。 

二、 未經本校書面同意或授權而使用本校之商標者，本校得依商標法及相關

規定主張權利，並禁止其使用。 

第十四條 計畫內容涉及敏感性科技、生命尊嚴或專業道德者，依科技部所頒「政府資

助敏感科技研究計畫安全管制作業手冊」之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各項計畫之執行，如有涉及衛生福利部公告之人體研究法第四條或醫療法第

八條所稱之人體研究及試驗，應依規定送倫理委員會審查。 

第十六條 各項計畫相關人員之利益衝突、迴避及保密事項，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七條 各項計畫所衍生之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應依本校「輔仁大學暨附

設機構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辦理，並於契約書中載明。 

第十八條 各項計畫之執行、追蹤及成果考核由研發處/事業處負責辦理，其執行人員之

績效獎勵，依本校「鼓勵產學合作獎勵辦法」辦理。 

第十九條 為提昇本校產學合作績效及競爭力，擴大產學合作參與之廣泛程度，本校各

單位推動產學合作之補助與獎勵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條 為強化產學合作交流，創造產學合作機會及研究議題，產學合作雙方有關人

員應不定期舉行座談會等活動，討論相關產學合作事宜。 

第二十一條 產學合作績效應列為本校教師升等和評鑑指標之一，以鼓勵教師從事產學合

作，提昇本校產學合作效能。 

第二十二條 因辦理各項計畫而購置之圖書、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合作契約另有規定者

外，均應依本校相關財產管理辦法統一管理運用。 

第二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或個人如以學校名義或利用校内人力、設備進行各項計畫者，應

按本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如有違反，將提「輔仁大學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

案審議委員會」審議處理。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及有關法令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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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案由：修正「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11年 3月 29日本中心 110-2學期「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並於 111 年 4 月 12 日簽呈（創稿文號：1112100873），會簽法

務室，經使命副校長核准通過。 

二、奉教育部 110 年 08 月 24 日臺教高(一)字第 1100100493 號函核

定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本中心業已於今(110)學年度升格為校級一

級單位，配合組織規程第四十七條修正本設置辦法文字。 

三、另教育部重視本校原住民族籍學生參與校園原住民事務及提供意

見，於本辦法第四條中心諮詢委員會組成，新增原住民學生代表，

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條文如後。 

辦法：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彰顯

本校宗旨與教育目標之精神，

發展校園多元文化特色，整合

校內資源，落實各原住民族學

生之服務工作，強化其生活與

學習之輔導，以達到提升學生

的學習成效與品質，本校特依

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十八

條設置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

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為彰顯本校宗旨與目標之精

神，發展校園多元文化特色，

整合校內資源，落實服務於各

原住民族學生之工作，強化其

生活與學習之輔導，以達到提

升學生的學習成效與品質，本

校特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

第十八條設置「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1.文字增修訂及符號修

訂。  

2.《原住民族教育法》

110 年 1 月 20 日新修

訂，相關大專校院設置

原資中心為第 25 條，刪

除「第十八條」文字。 

第二條  

本中心組織： 

一、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

原住民族相關業務之規劃

與發展，支援教學、行政

及服務等事項。由校長聘

第二條  

本中心人員編制如下： 

一、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

中心業務，由校長聘任

之。 

二、 本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

 

1.文字修訂。 

2.依本校組織規程

(110.07.08 董事會第

20 屆第 4 次會議審定

通過、110.08.24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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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之；必要時得由職級相當

之職員擔任之，任期一

年，連聘得連任之。 

二、中心置職員若干人，辦理

中心相關事務推廣，由本

校現有原住民員額依聘任

辦法或助理人員約用辦法

聘任之。 

置諮詢委員七至十一人，

由中心主任推薦熟悉原住

民議題之產、官、學者與

實務工作者陳請校長聘任

之。諮詢委員為無給職，

任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之。諮詢委員中具原住民

身分者應占總額二分之一

以上。 

三、 職員若干人，協辦中心相

關事務推廣，由本校現有

原住民員額依聘任辦法或

助理人員約用辦法聘任

之。 

部臺教高(一)字第

1100100493 號函核

定)第四十七條修訂。 

3.原第二款有關諮詢委

員組成之文字，併入

第四條，並酌作文字

修正。 

4.文字修訂。 

第四條  

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 

一、 諮詢委員會協助中心推動

本校原住民族學生在校學

生事務、教學、文化與相

關活動等諮詢事項。 

二、 置諮詢委員七至十一人，

中心主任為主任委員兼召

集人，其他委員由中心主

任推薦熟悉原住民族議題

之產、官、學者與實務工

作者及本校在學之原住民

身分學生二人(學士班及研

究所各一人)，陳請校長聘

任之。諮詢委員為無給

職，任期一年，期滿得續

聘之。諮詢委員中具原住

民身分者應占總額二分之

一以上。 

三、 本中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

一次諮詢委員會議，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邀請

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

料。 

第四條  

本中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

諮詢委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並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或提供資料。 

 

1.增訂諮詢委員會執

掌。 

 

 

 

 

2.律定中心主任職掌， 

並增加原住民學生代

表為諮詢委員，共同

參與推動校園原住民

事務。 

 

 

 

3.配合中心主任任期同

步修訂諮詢委員任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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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設置辦法（全條文） 

100.05.12 99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通過設置原住民資源中心 
101.05.17 100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通過設置辦法 

108.09.05 108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彰顯本校宗旨與教育目標，發展校園多元文化特

色，整合校內資源，落實各原住民族學生之服務工作，強化其生活與學習之

輔導，以達到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與品質，本校特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設

置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以下簡稱中心)。 

第二條  中心組織： 

一、 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原住民族相關業務之規劃與發展，支援教學、行

政及服務等事項。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必要時得由職級

相當之職員擔任之，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之。 

二、 中心置職員若干人，辦理中心相關事務推廣，由本校現有原住民員額依

聘任辦法或助理人員約用辦法聘任之。 

第三條  中心任務如下： 

一、 原住民族學生事務及資源整合。 

二、 原住民族學生生活適應與輔導。 

三、 原住民族學生課業及學習輔導。 

四、 原住民族學生文化陶冶與發展。 

五、 原住民族學生心靈輔導與陪伴。 

六、 原住民族學生人才培育及自主學習之推動。 

七、 強化原住民族學生與原鄉部落區域連結及合作，實踐大學社會責任。 

八、 民族教育之相關課程與活動之協助。 

九、 推動原住民族學生與附設醫院醫療工作之連結。 

十、 執行政府單位委辦計畫及其他與原住民相關之創新積極作為。 

第四條  中心設置諮詢委員會： 

一、諮詢委員會協助中心推動本校原住民族學生在校學生事務、教學、文化

與相關活動等諮詢事項。 

二、置諮詢委員七至十一人，中心主任為主任委員兼召集人，其他委員由中

心主任推薦熟悉原住民族議題之產、官、學者與實務工作者及本校在學之

原住民身分學生二人(學士班及研究所各一人)，陳請校長聘任之。諮詢委

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之。諮詢委員中具原住民身分者應占

總額二分之一以上。 

三、 中心每學期至少應召開一次諮詢委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邀

請相關人員列席或提供資料。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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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室 

案由：有關本校新設之管理發展部及事業處，自 109學年度起迄今試行將

屆滿 2年，擬轉為正式單位一案，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11 年 04 月 12 日之簽呈（創稿文號：1112100880）並會

簽人事室，經校長核准通過。 

二、 依董事會第 19 屆第 17 次會議及 108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通

過，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其下業管單位更動及新設管理發展

部與事業處，自 109學年度起試行兩年(權責分工表如附件一)。 

三、 為利本校爭取參與塭仔圳醫療用地競標，相關單位已先行於董

事會第 20屆第 6次會議中提出管理發展部組織變革構想在案。

原試行單位管理發展部擬調整為「醫療管理發展部」，直屬校長

管理，置執行長及執行秘書一名，主要管理學校所屬醫療機構

之經營和發展，其下設三組，各置組長一名。 

四、 為符合專業需求與單位永續發展，原試行單位事業處擬調整名

稱為「事業發展處」，直屬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管理；事業發

展處置事業長乙人，下設二單位，包含「產學資源整合中心」及

「推廣教育中心」。「產學資源整合中心」為原試行之「技轉及資

源整合中心」更名，「推廣教育中心」維持單位名稱，兩中心各

置執行長乙名。 

五、 為有效進行資金管理與提高募款效率，原事業處(調整名稱為

「事業發展處」)下之資金與募款中心擬調整為一級單位，直屬

資源與事業發展副校長管理，並擬更名為「資金與資源發展中

心」。 

六、 有關調整後權責分工表如附件二，本案呈請鈞長審議。 

辦法：本案通過後，續提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通過，惟附件請修正以試行單位現行與調整後之組織架構對

照，以利後續審議。 

 

陸、 臨時動議  

 

 

 

會後祈禱：校牧帶禱。 

散會：十二時二十四分。 


